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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蘭氏「瓶中希望夢想資助計畫」報名辦法 

主辦單位：馬來西亞商食益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白蘭氏)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執行單位：民意傳播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每個人心中都有夢想，不因年紀小而受到限制。 

實踐夢想不用等長大，現在就可發揮自己的社會影響力！ 

白蘭氏邀請全台國小至高中學生，勇敢規劃夢想、踏實設定執行計畫， 

從小發揮利他精神、創造影響社會的正面力量！ 

孩子擁有無限的想像以及獨特的思考角度，只要轉動潛力、勇敢前進，每個孩子都可以對社會

貢獻正面的影響力。2014白蘭氏「瓶中希望夢想資助計畫」，提供每組六萬元的圓夢基金，另

有集氣加碼獎金，以及圓夢導師與您一同逐夢，鼓勵孩子勇於發揮潛力、幫助他人，並從中建

立利他精神。 

白蘭氏鼓勵國小到高中學生勇於規劃未來夢想，不要因為成長背景或年紀的限制，失去實現夢

想的勇氣與機會，圓夢不會太難，每位學子都能釋放無限潛能、成為夢想實踐家！ 

參賽資格 

 嫩芽組：國小一到三年級在學學生 

 青苗組：國小四到六年級在學學生 

 兒少組：國中一到三年級在學學生 

 青少組：高中一到三年級在學學生 

*備註：須依年級分組報名，每組參賽成員可有1~3人(最多3人一組)，且同組報名之每位成員，皆需在

同一組別年級範圍。每組可有一名指導老師，協助確認企畫書，但不強制規定為必需也不納入計分。 

比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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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辦法 

即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12 日 24:00 止（以郵戳或電腦系統記錄為準），請至活動網站

(www.brandscsr.com.tw)下載或來電索取報名表與企劃書，填寫完成後，以電子郵件或郵寄方

式回傳「白蘭氏瓶中希望夢想啟動小組」，待活動小組通知參賽號碼後，即正式完成報名手續。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12 日(一) 24:00 止（以郵戳或電腦系統記錄為準） 

 報名資料：報名表（各隊伍每位成員各一份）及企畫書（每隊伍共一份） 

 聯絡人：吳尊煇 先生 

 電話：(02) 2393-4607 

 電郵：brandscsr@gmail.com 

 郵寄：台北市中正區鎮江街 5-1 號 3 樓 

比賽方式 
初賽 

 初賽晉級：每個組別將分別選取三隊準優勝隊伍，共 12 隊。初賽入圍隊伍名單將於 2014

年 5 月 22 日於網路公布。活動小組將於公布名單後各別以電話通知，若參賽者於網路公

布後一週內無法聯絡上或未回覆則視為棄權，活動小組將依序遞補晉級隊伍，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於網站上公告更新入選名單。 

 初賽評審標準： 

 夢想執行力(30%)—說明以利他為核心精神的夢想內容與3個月至半年期可執行之圓

夢計畫、以及如何妥善運用圓夢獎金，自主性安排執行計畫 

 夢想創意力(30%)—夢想的創意或特殊性，以及企畫書表現的獨特性（具創意的企劃

形式，除企畫書之外，也可用作文、繪畫、勞作、電腦簡報或各種創意的表現方式） 

 社會影響力(40%)—說明夢想對家庭、社區或整個社會有什麼幫助或正面的影響 

*備註：初審分數相同者以社會影響力分數較高者勝出，若仍同分，則依序以夢想執行力、

夢想創意力評比，分數較高者勝出。 

決賽 

 決賽：通過初賽之準優勝隊伍將於 2014 年 6 月 15 日(日)參加決選，每個組別最終選出一

組優勝隊伍。 

 評選方式：參賽者依企畫書內容，準備5~10分鐘夢想展現，可以用簡報、影片、繪畫、音

樂等各種方式展現創造力。最後由評審進行問答，進一步了解參賽者對於夢想執行計畫的

想法與熱情。 

 決審標準： 

 夢想展現(60%)—表演完整度以及是否表達夢想的執行力、創意力、影響力 

 問答反應(10%)—對於夢想計畫內容的想法及熱情 

 初賽成績(30%)—初審平均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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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決審分數相同者以作品表現分數較高者勝出，若仍同分，則依序以初賽成績、問

答反應評比，分數較高者勝出。 

 

獎項 
 參加獎：入選決賽的準優勝隊伍每位組員皆可獲得健康補給禮（白蘭氏學進鷄精或巧克力

鷄精 6 瓶）與獎狀乙張。 

 優勝獎：決賽優勝隊伍每組有機會獲得圓夢基金新台幣六萬元，以為期三個月至半年的行

動完成夢想計畫（最晚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必須執行完成）。 

 加油獎：決賽後白蘭氏官網將設置各優勝隊伍加油專區，執行夢想期間，優勝隊伍可邀集

同學好友一同上官網投票，投下的每一張票，即可獲得白蘭氏加碼圓夢獎金 10 元；本加

油活動於決賽 6 月 18 日 12:00 開始，至 7 月 20 日 24:00 截止（以電腦系統記載為主）為

期一個月期間進行加油，截止後進行票數結算，依據各隊獲得之票數發給予加碼獎金，每

隊加油獎金則以壹萬伍仟元為最高上限。 

(例：小白隊至 2014 年 7 月 20 日止共獲得 200 次加油，加碼獎金為新台幣 2,000 元整；

小黑隊共獲得 2,000 次加油，加碼獎金為新台幣 15,000 元整) 

評審介紹 
簡慧娟 署長     (指導單位代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小池英治 總裁   (主辦單位代表/白蘭氏) 

陳雅惠 主任     (合作夥伴代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王宏哲 執行長   (天才領袖兒童發展中心) 

范睿榛 助理教授 (台北教育大學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陳美儒 小姐     (現代生活教育專家/十大傑出女青年) 

楊俐容 小姐     (親職教育專家) 

注意事項 
 各參賽隊伍若未獲得優勝，其報名資料將不另行退還，主辦單位直接銷毀處理。 

 書面報名資料郵寄以掛號方式為主，並保留掛號憑據以備查詢。若以平信寄件，遺失恕不

負責，主辦單位保留報名審核之權利。 

 參賽者及其法定監護人須詳閱授權書，由法定監護人同意並簽署後才具參賽資格，主辦單

位就各組圓夢計劃後續之利用將不支付任何授權費用予參賽者及其法定監護人。 

 參賽者及其法定監護人保證所有填寫之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完整，如有冒用或盜用任何

第三人之資料、內容（包含但不限於不實之情事、使用他人的計劃或由他人頂替參賽等），

主辦單位得主動取消其資格且不負相關法律責任。 

 主辦單位代表會先針對參賽者報名表內容進行資格審核，若參賽者違反報名相關規定或資

格不符者，即喪失競賽資格。 

資格不符定義： 

 年級不符參賽資格 

 所填寫資料，經查證不符事實或虛偽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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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不齊且未能於報名截止日前補齊資料 

 參賽者及其法定監護人保證參賽作品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違法之情事，如有發現有

抄襲情形，經評審裁決認定，或遭相關權利人檢舉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或得獎

資格，並由參賽者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 分數之計算： 

1. 各評審應就各項標準予以評分後加總而得一總分，各隊分數則為七位評審總分加總，

以此方式所得分數選取準優勝隊伍，而決賽以相同方式選取優勝隊伍。 

2. 若為同分時，依下列同分評比標準之順序，分別加總七位評審就該標準之分數予以比

較。 

 同分之處理： 

1. 初賽分數相同者以社會影響力分數較高者勝出，若仍同分，則依序以夢想執行力、夢

想創意力評比，分數較高者勝出。 

2. 決賽分數相同者以作品表現分數較高者勝出，若仍同分，則依序以初賽成績、問答反

映評比，分數較高者勝出。 

 圓夢基金及加碼金頒發方式： 

1. 圓夢起跑，各優勝隊伍需訂立圓夢時間表並繳交給活動小組，即頒發第一階段圓夢基

金新台幣三萬元整給各小組 

2. 於 2014 年 9 月 28 日由圓夢導師檢視進度，確認依進度執行時之小組將頒發第二階段

圓夢基金新台幣三萬元整 

3. 優勝隊伍應於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依時間表執行夢想，經圓夢導師確認確實完成時，

將於 2015 年 1 月 10 日再頒發網路加油活動加碼獎金每組最高新台幣一萬五千元整。 

4. 優勝隊伍若因任何因素未依原訂計畫執行，主辦單位將有權重新審核並視情形取消其

資格及第二階段圓夢基金及加碼獎金之頒發。 

 主辦單位得自行或委由他人於決選現場進行全程攝影及錄影。 

 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競賽獎金價值介於新台幣 1,001~20,000 元者不預扣繳機會中獎所得

稅，但主辦單位將寄發扣繳憑單予得獎人。競賽獎金價值超過新台幣 20,000 元以上者，主

辦單位將於中獎人預付獎金價值 10％稅額（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為 20%之稅額）

後始核付獎項，並寄發扣繳憑單予得獎人。 

 上述各項活動資料中個資之收錄使用，主辦單位將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就

推廣瓶中希望夢想資助計畫及馬來西亞商食益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公益、形象

等目的為收集、處理、利用。參加者依法要求複製、閱覽、更正、刪除、停止使用等權利，

惟若行使其他相關權利時，致無法使用個人資料時，視同放棄參加活動而須返還因參加本

活動所取得之權益或贈品。 

 報名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即視為同意接受本活動辦法暨相關事項之規範，如有違反本

活動辦法暨相關事項之情事，主辦單位得主動取消其參加或優勝資格。 

 本規則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補充之，比賽規則將於賽前再次公開說明。活動主辦單位有

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依活動最新公告為準，並於公告後即生效，不另

行個別通知。 


